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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先生：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月 4日舉行的會議  

 
  本人謹代表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永達議員致函閣下，邀請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下稱 "領匯公司 ")的代表出席 2007年 1月 4日 (星期四 )
下午 2時 30分在立法會會議廳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參與議程第 IV項  
⎯⎯  "房屋委員會分拆出售設施後公共屋邨零售及停車場設施的提供
及管理事宜 "的討論。是項議程項目已編排於當日下午 2時 35分至 3時 50
分進行討論。隨函附上會議的議程，以供參閱。  
 
  委員擬與領匯公司的代表及政府當局討論下列事宜：  
 

(a) 大幅加租  
 
對於最近有投訴指領匯公司把產業組合中若干商場及街市的

商鋪及檔位租金大幅調升，事務委員會委員及市民大眾表示

深切關注。在若干個案中，調升租金之舉已導致有關商戶結

業，其中包括酒樓及尤以小商戶為然。委員指出，領匯公司

在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下稱 "領匯基金 ")上市前曾承諾

會在考慮調升其商業單位的租金前，先行提高轄下零售設施

的整體商業吸引力。因此，委員關注到領匯公司未有信守其

在此方面的承諾；  
 

(b) 領匯公司的租務政策  
 
委員對領匯公司所採取的租務政策只眼於提高租金收入，

而未有顧及租戶和顧客的權益提出關注。與此有關的一宗個

案是領匯公司拒絕與現時設於黃大仙中心的診所續訂租約，

並計劃將此等診所遷往位於龍翔中心的偏遠之處，令租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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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顧客大感不滿。委員擔心領匯公司會在產業組合中其他商

場採取相同政策。鑒於 "屋醫生 "多年來一直為鄰近租住公

屋 (下稱 "公屋 ")的租戶提供社區醫護服務，而房屋委員會 (下
稱 "房委會 ")和領匯公司亦已達成協議，規定在已分拆出售的

商場繼續提供若干商鋪作社會福利或教育用途，並就此等商

鋪收取優惠租金，委員對於領匯公司上述舉動會否構成違反

該項協議的做法提出關注；  
 

(c) 領匯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  
 
儘管領匯公司在領匯基金上市後已成為私人機構，但鑒於其

產業組合中的物業主要用作為鄰近公屋租戶提供服務，領匯

公司提供和管理零售及停車場設施的工作，對於數以十萬計

公屋租戶的日常生活實有莫大影響。為此，委員認為領匯公

司須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確保妥善提供和管理此等設施以

配合公屋租戶的需要及負擔能力。委員關注到領匯公司如何

履行其在此方面的責任；及  
 

(d) 政府當局及房屋委員會擔當的角色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或房委會有責任確保為公屋租戶提供適當

及充足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並關注到政府當局或房委會在

分拆出售上述設施後如何保障有關租戶的權益。關於商鋪租

金大幅增加，以及領匯公司被指稱以不合理手段把現有租戶

遷往他處的事件，已引起公眾的廣泛批評。委員關注到政府

當局或房委會有否訂定任何機制或措施，確保領匯公司為有

關租戶提供適當及充足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以及在提供此

等設施方面一旦出現任何問題，以致對有關租戶的權益造成

負面影響時，政府當局或房委會將會採取何種補救措施。  
 

  閣下諒可知悉，事務委員會由立法會成立，負責監察及研究

與房屋事宜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事務委員會其中一項

重要職能是讓委員就公眾關注的房屋事宜進行商議，並與有關各方討

論及交換意見。因此，委員極盼領匯公司派出代表出席是次會議，以

便事務委員會就有關事宜進行有意義的討論。  
 
  謹請閣下於 2006年 12月 21日或該日前填妥並交回後附回條，

以確定領匯公司會否派遣代表出席是次會議。  
 
  為方便在會議上討論有關事宜，領匯公司最好能事先提供就

委員的關注事項作出的書面回應。關於此事，謹請於 2006年12月 27日或
該日前將有關的書面資料 (最好兼具中、英文本 )送交立法會秘書處，並

請將所提交文件的電腦檔案發送至 cpnien@legco.gov.hk。  
 
  按照立法會的慣常做法，會議將會公開進行。除非閣下表明

貴公司所提交的書面資料不可公開，否則所接獲的書面資料均會公開

讓傳媒及公眾人士閱覽。閣下亦請注意，貴公司的代表向事務委員會



陳述意見時，將不享有《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所規定的保障及豁

免。貴公司所提交的書面資料亦同樣不受上述條例所涵蓋。倘任何與

會代表擬以普通話向事務委員會陳述意見，敬請預早致電 2869 9150通
知粘靜萍女士，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  
 
  在 會 議 當 日 ， 與 會 代 表 須從貴賓／議員入口進入立法會大

樓，並於保安控制站領取進入許可證。與會代表在大樓逗留的整段時

間，均須佩帶該許可證，並須於離開大樓前把許可證交回保安控制站。

為方便作出會議安排，請於上述議程項目的編訂討論時間之前 10分鐘
抵達，然後前往位於立法會大樓 1字樓的會議廳前廳。待事務委員會委

員準備就緒，便會邀請代表參與會議。  
 
  閣下如對會議安排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869 9214與袁家寧

女士聯絡。  
 
 

事務委員會秘書  
 
 
 

(司徒少華女士 ) 
 
連附件  
副本致：  李永達議員 (事務委員會主席 ) 
 丘卓恒先生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 
 
 
2006年 12月 8日  
 


